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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年，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一直備受關注和討論。在醫院管理局（醫管局）《2009至2012

年策略服務計劃》中，我們承諾為香港的成年人制訂精神健康服務計劃。為此，我們向關注 

香港未來精神健康服務的機構和人士進行了一連串的諮詢，在參考各界意見後，制定了這份明

確的《2010-2015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  

精神病不單影響人的正常生活，亦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周圍的人，甚至會造成悲劇。過往大家對

精神病並不特別重視，但這情況近數十年迅速改變，醫管局認為現在正是為精神健康服務訂立

願景和目標的適當時機。  

對所有關注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醫管局同事而言，我們最大的挑戰是將計劃付諸實行。要達到

此目的，必須有賴醫管局同人以及香港各界人士的努力。我們期待與大家攜手並肩，致力為 

香港市民提供更優質的精神健康服務。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	

梁栢賢醫生

1.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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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2010-2015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由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部轄下的綜合護理

計劃組及策略發展部轄下的服務規劃發展組共同編訂。在編訂過程中，眾多關注精神病

人需要的專業人士均有作出貢獻，我們特別鳴謝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帶領的專家工作小

組，以及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專家小組的參與。

在三個月的諮詢期內，我們收到超過四十份來自個人或機構的建議書；此外，我們亦與

病人、照顧者、社會福利機構及專業團體會面交流。多謝各界人士積極參與、撥冗回

應，我們仔細研究了所有意見，並盡量收納在服務計劃內。提交意見的人士和團體詳列

於服務計劃的末頁。醫管局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工作小組最後負責制訂這份精神健康服務

計劃，我們對各位成員的貢獻再三致謝。  

雖然這份精神健康服務計劃是為成年人而制訂，但我們同樣關注兒童、青少年以及長者

的精神健康。醫管局日後將會詳細研究他們對精神健康服務的需要。

2. 鳴謝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張偉麟醫生

醫院管理局策略發展總監

羅思偉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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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工作小組（工作小組）於 2009 年成立，負責制訂這份精神健康服務

計劃（計劃）。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是：

• 檢討市民現時對醫管局精神健康服務的需要及預計未來的發展；

• 制定策略及服務優先次序，以應付未來五年可能會出現的供求失衡情況；

• 就未來的服務模式提出建議，加強精神健康服務的質素和成效。

經過廣泛的諮詢，工作小組建議醫管局為成人精神健康服務訂立新的願景。現今治療精神病患

者的服務模式以住院護理為主。

  

我們的願景：以個人需要為本，提供有效及協助病人復原的醫療服務。

工作小組建議醫管局應在未來五年達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的五項成果。醫管局的目標，是在

2015年實踐以下五項策略成果：  

1. 醫管局將提供高質素的精神健康服務，能適時、便捷及適切地配合病人、照顧者以及家人

的需要；

2. 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將在更多方面與醫管局建立夥伴關係，參與制定其護理計劃；服務使

用者及其照顧者並可參與設計及發展服務；

3. 精神健康服務的目的，是促使病人痊癒或協助他們處理病情，讓他們可以重過過開心、 

充實的生活。如有需要，服務團隊會根據對患者的評估，以個案管理方式提供個人化的精

神健康服務； 

4. 精神病對患者、其家人及照顧者均帶來沉重的壓力。醫管局會和醫護夥伴緊密合作， 

對患者、其照顧者及家人提供支援； 

5. 精神健康服務應盡量在輕鬆、舒暢的環境下提供。醫院會盡可能佈置成家居模樣，改善治

療環境及病人護理質素。如病人需要住院，醫院會盡量配合他們的需要，以維持其個人習

慣及延續其生活方式。  

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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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制訂了六個主要長遠策略目標，以實現醫管局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的願景和未

來成果。六個主要目標為： 

1. 發展高質素及成效為本的精神健康服務；

2. 致力及早識別潛在精神病患者並作出治療及護理（包括自我管理）；

3. 於可行情況下在基層醫療體系為一般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療及護理；

4. 進一步發展及擴展社區精神健康醫護團隊；

5. 重整住院及醫院門診服務，提供新的治療環境；

6. 與醫管局以外支援殘疾及復康的機構加強合作

為達致各項目標，醫管局需要推行多項行動措施及優先項目。這些措施的暫擬推行時間

表載於第17段。

目標1	—	為發展高質素及成效為本的精神健康服務，醫院管理局將會：	

i. 成立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小組，以收集意見並作為參考； 

ii. 制訂精神健康服務住院、專科門診及社康服務質素標準；

iii. 就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制訂臨床常規標準及協定治療指引； 

iv. 根據國際認可指標，制定一套醫管局通用的精神健康成效指標； 

v. 制定每年量度及呈報服務標準及臨床成效的機制； 

vi. 委託機構進行獨立的醫管局病人滿意度調查，評估精神病人對醫管局服務的評價， 

並制訂服務改善基準。  

目標2	—	為及早識別潛在精神病患者並作出治療及護理（包括病人自我管理），醫院管

理局將會：	

i. 視乎可用資源，擴闊「思覺失調服務計劃」的年齡範圍，及早為患有思覺失調的年青

及成年人進行評估； 

ii. 增撥資源擴展及加強香港大型醫院急症室的精神科諮詢會診服務，以辨識、支援及 

治理有精神病症狀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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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大幅縮短精神科專科門診的診症預約輪候時間； 

iv. 與基層醫生合作制訂治療常規，以便及早識別一般精神病患，並提供治療及護理； 

v. 參照醫管局的病人自強計劃，開發新的資源加強精神病預防、精神健康教育及管理，增加

對病人及照顧者的支援； 

vi. 與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制訂治療常規、培訓課程及溝通計劃，以支援非醫療專業

人員處理社區內的精神疾病。

目標3	—	為於可行情況下在基層醫療體系為一般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療及護理，醫院管理局	

將會：

i. 研訂跨專業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在社區所需的資源，為醫管局家庭醫學專科診所及普通

科門診診所的基層醫療團隊提供資訊、臨床支援和建議； 

ii. 將臨床常規標準及協定治療指引推展至家庭醫學專科診所及普通科門診診所，包括更新及

擴展藥物名冊，以便病人加深了解及依從程序； 

iii. 在相關組織支援下，建立跨專業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私家精神科醫生與基層醫生合作

的框架，以發展在私營基層醫療體系治理一般精神病患者； 

iv. 在跨專業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支援下，在基層醫療就某些一般精神病患提供認知及其他

心理治療。 

目標4	—	為進一步發展及擴展社區精神健康醫護團隊，醫院管理局將會：

i. 在所有醫院聯網聘請個案經理，為所有適合在社區接受治療的嚴重精神病患者推行綜合個

案管理計劃，並由經適當訓練的人員透過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熱線提供支援；

ii. 發展個案管理模式，並遵照個人資料私隱指引應用個人電子健康記錄，加強住院及社區護

理服務的融合及互通；

iii. 設立激勵機制，吸引和挽留社區內的精神健康專才； 

iv. 試行跨專業社區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並與第11段所述的社會福利署的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聯繫，在社區提供全面的精神科及精神健康服務； 

v. 由外間機構對精神科日間醫院服務進行檢討，建議最合適的醫院日間精神科護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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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5	—	為重整住院及醫院門診服務，提供新的治療環境，醫院管理局將會：

i. 以跨專業護理為基礎，推行新的專科門診模式，以改善輪候及診症時間、服務靈活度

（特別是夜間診所）及服務範圍； 

ii. 就專科門診診所進行全面翻新計劃，設立範圍較細但對病人更方便的臨床區域，並按

不同治療類別劃分區域，例如分設情緒障礙及精神病診所； 

iii. 進行精神科住院病房翻新計劃，提供安全、舒適的家居式環境，加強病人治療； 

iv. 研究為特別嚴重精神病人設立精神科深切護理部的效益和需要； 

v. 進一步制訂人力方案及職員培訓計劃，以便從制約及管理式的護理轉型至現代化及個

人化的護理； 

vi. 為住院病人提供全面身心社交及健康計劃，促進病者家人及照顧者的參與及加強對他

們的支援。  

目標6	—	為加強與醫管局外支援殘疾及復康機構的合作，醫院管理局將會：

i. 加強醫管局及社會福利署 / 非政府機構聯繫小組的工作，改善服務協調，特別支援非

政府機構為精神病人提供復康及工作機會，致力使非政府機構成為復康服務的協調者

及主要提供者； 

ii. 與所有相關方面合作，包括法定機構及非政府機構，致力消除精神病標籤化，加強公

眾對精神健康的認知； 

iii. 支援社會福利署發展精神科長期護理院舍發牌制度，關注有長期精神健康需要的 

人士，特別是曾經長期住院的病人； 

iv. 與相關公共房屋提供機構合作，制訂新的住宿安排，讓長期嚴重精神病人可居於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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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綜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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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十年，全球的精神健康服務經歷重大變化。除少數情况外，大部分地區的醫療體系均逐

步減少對精神科住院服務的依賴，轉而加強社區精神科及基層醫療服務 1, 2。病人長年累月在

大型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的時代已成過去，取而代之是現代化的精神健康服務計劃。新計劃強調

及早介入、積極治療，重點在有復發及住院風險的個案 3, 4, 5。我們尊重病人的個人需要及將他

們視為醫護過程的夥伴 6, 7, 8, 9，過往以住院為主的精神科服務已逐步轉為以社區為本的治療模

式，提供個人化照顧，使病者在經歷急性發病後能夠復原，而長期病患者亦能逐漸重過普通人

的生活。

香港醫院管理局參考了醫護界、社會福利界、基層及專科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的意見，並在其

協助下，制訂了首份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整個過程由醫管局的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工作小

組負責，小組聯任主席為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醫生及策略發展總監羅思偉醫生 10。工作小組亦

得到本港其他精神健康專家及兩位海外專家顧問的協助，包括來自英國倫敦的精神科顧問醫生

Frank Holloway 及來自澳洲昆士蘭精神健康研究中心的 Harvey Whiteford 教授 11。工作小組

在2009年底進行了實地考察，與80多名專業人員會面，另於2009年11月舉辦了工作坊及研 

討會，有超過140名不同界別的醫護人員參與，反應熱烈。此外，本服務計劃在制訂過程中亦

曾參考大量文獻，主要參考資料載於附錄的參考書目內。 

4. 引言

1 Mental Health Network. （2009）. Fact sheet: Key facts and trends in mental health. London: The NHS Confederation.
2 Killaspy, H., Johnson, S., King, M. & Bebbington, P. （2008）. Developing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response to research evidence. 

Epidemiologia e psichiatria sociale, 17（1）: 47-56.
3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9）. New Horizons: Towards a shared vision for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London.
4 Killaspy, H., Johnson, S., King, M. & Bebbington, P. （2008）. Op cit.
5 Mental Health Network. （2009）. Op cit.
6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9）. Op cit.
7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Academy of Medical Royal Colleges. （2009）.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The Alert Summary Report. 

London.
8 Sainsbury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2009）. Implementing Recovery: A new framework for organisational change. London.
9 Mental Health Network. （2009）. Op cit.
10 見附錄一：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工作小組。
11 見附錄二：外聘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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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0-2015年精神健康服務計劃的範疇

這份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將會成為醫管局未來五年成年人精神科服務的藍圖。醫管

局將服務計劃的範疇限於本身所負責的精神健康服務。這是一項臨床服務計劃，並非

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政策，探討的範疇不包括整體精神健康服務發展，亦不涉及公共 

衛生、私營服務，或政府、非政府機構及獨立界別的角色 13。然而，由於醫管局是香港精

神健康服務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我們的著眼點仍是整體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考慮。  

這份計劃的討論範圍限於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有關兒童、青少年與長者的精神健康服

務目前仍在討論階段中。

醫管局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 檢討市民現時對醫管局精神健康服務的需要及預計未來的發展；

• 制定策略及服務優先次序，以應付未來五年可能會出現的迫切需求；

• 就未來的服務模式提出建議，加強精神健康服務的質素和成效。

12 見附錄六：精神健康服務計劃擬稿諮詢。
13 見附錄五：「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就精神健康政策向食物及衞生局提交的報告」 （2007年11月）。

醫管局已就這份精神健康服務計

劃進行廣泛諮詢，向各持份者、

政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專業人

員、病人組織及其他有關團體徵

集意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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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釋義

文獻以及醫療及精神健康專業領域中使用的精神健康用語，差異很大。本文件中我們使用了以

下用語 14：

精神病和精神障礙 二詞互通使用，指某人的病徵符合診斷標準，有必要尋求治療。

精神健康問題 指某人的症狀未符合診斷標準，但可及早介入。

精神健康服務 指由具備認可專科技能的醫護人員為精神病患者及有精神健康問題人士提供的

治療服務。 

嚴重精神病 由三項因素界定 – 診斷結果、持續期間及殘障程度。某些病例，如精神分裂及

其他重性精神病，一般會自動歸類為嚴重精神病；然而，所有精神障礙均可能對患者有極端 

影響，而被界定為嚴重類別。

一般精神障礙 指常見及高發病率的精神病，一般指情緒病，例如焦慮症及抑鬱症。可是，

一般精神病患者或有複雜需要，因而發展為嚴重精神病。

複雜需要 指病人臨床護理外的其他需要，例如社會福利及 / 或住屋等。病情不屬嚴重的精神病

患者亦可有複雜需要，反之亦然。

精神科服務 指由具備認可精神專科培訓及資格的醫生所提供的服務。

基層醫療 指醫療系統的最基層，是個人和家庭在求診過程中首個接觸點。在香港，這些服務

由醫院管理局普通科門診的醫生、家庭醫學專科診所的專科醫生及普通科私家醫生提供。

基層醫療環境 指提供基層醫療服務的地方，病人可透過基層醫療進一步獲取專科服務。

14 技術詞彙由澳洲昆士蘭大學人口健康學院精神病學和人口健康學的 Harvey Whiteford 教授提供。



第二部分
背景及近期發展

14



患有精神障礙的人數

雖然香港並無進行大型的流行病學調查，以評估現時精神健康服務的需求，但我們亦可以根

據全球的數據推測香港的情況。全球有 4 億 5 千萬人患有精神或神經障礙，其中 1 億 5 千萬人

患有抑鬱症、2,500 萬人患有精神分裂、9,000 萬人有濫藥或酗酒問題 15。一般估計，患有精

神障礙的數目是平均人口的約 15% 至 25%；患嚴重精神病的則介乎 1% 至 3%16。香港人口約

690 萬，按全球數字推算，估計香港約有 100 萬至 170 萬人患有精神障礙，而當中約有 7 萬至

20 萬人患有嚴重精神病。香港約有 4 萬人經診斷患上精神分裂，其中約半數於未來數年會集

中在社區接受護理。世界各地的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發現，過於倚賴住院服務難以有效切合

人口的需要。

下圖顯示部分國家患有精神障礙的人口百分比 17：

7. 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需求

黎巴嫩：16.9%

美國：26.2%

南非：17%

烏克蘭：20.5%

澳洲：20%新西蘭：20.7%

法國：18.4%

哥倫比亞：17.8%

中國：17.5%

15醫院管理局 2010-2015 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

15 WHO （2003）. Investing in Mental Health. （p.8）. Geneva. 
16 同上。頁8。
17 WHO （2009）. Addressing Global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Gen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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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使用醫管局各類精神科服務的病人數目：

資料來源：醫管局策略發展部統計及人力規劃組

診斷類別（2008）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約10% 病人歸入一種以上的	
精神病診斷類別

精神病人數目（千人）

癡呆

精神分裂

情緒失調

神經過敏、壓力相關及身心精神病

精神科藥物引致的精神及行為障礙

智力遲緩

兒童及青少年常見的行為及 
情緒障礙

心理發展障礙

生理障礙及生理因素引致的
行為綜合症

其他器質性包括症狀性的精神障礙

成年人性格及行為障礙

未能定義的精神障礙

整體

專科門診

住院

精神科日間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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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列出香港三種主要精神科服務（住院、門診及日間醫院服務）的使用量：

資料來源：醫管局策略發展部統計及人力規劃組

精神科服務使用情況（所有年齡組別，2008年）

住院病人	
（13,779人）

專科門診病人	
（149,590人）

日間醫院病人	
（4,363人）

合計	=	152,844人

2,409人（2%）

10,371人
（7%）

135,701人（89%）

105人（<1%）

740人
（<1%）

2,624人
（2%）

894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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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HO （2003）. Investing in Mental Health. （p.8）. Geneva. 
19 Thornicroft, G., & Tansella M. （2004）. Components of a modern mental health service: a pragmatic balance of community and 

hospital care: Overview of systematic evid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5, 283-290.
20 Friedli, L., Jenkins, R., McCulloch, A. & Parker, C. （2002）. Developing a National Mental Health Policy. （pp. 15-22）. UK: Psychology 

Press.
21 WHO （2008）.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04 update. （p. 51）. Geneva.

精神病負擔

精神病是現時全球患者數目最多的引致殘疾的疾病18, 19，這是因為不少患者都是年青人，

而他們可能要與精神病搏鬥多年。世界衛生組織計算「殘疾調整生命年數」 （DALY）20 的

方法如下：

生命損失年數 +活於殘疾的生命年數

按「殘疾調整生命年數」計算，精神障礙是人口中一個主要的疾病負擔。 

下表列出2004至2030年由不同疾病或傷害引致的「殘疾調整生命年數」的排名，其中 

抑鬱性精神病將成為全球最主要的「殘疾調整」的疾病 21。

全球十種主要殘疾成因，2004及2030 年

2004年
疾病或傷害

佔「殘疾	
調整生命
總年數」	
百分比

排名 排名

佔「殘疾	
調整生命	
總年數」	
百分比

2030年
疾病或傷害

下呼吸道感染 6.2 1 1 6.2 單極性憂鬱症

腹瀉 4.8 2 2 5.5 缺血性心臟病

單極性憂鬱症 4.3 3 3 4.9 道路交通意外

缺血性心臟病 4.1 4 4 4.3 腦血管病

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 / 
愛滋病

3.8 5 5 3.8 慢性阻塞性肺病

腦血管病 3.1 6 6 3.2 下呼吸道感染

早產及出生體重偏低 2.9 7 7 2.9 成人型聽力損失

新生嬰兒窒息及出生創傷 2.7 8 8 2.7 屈光不正

道路交通意外 2.7 9 9 2.5 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 / 
愛滋病

新生嬰兒感染疾病及其他 2.7 10 10 2.3 糖尿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2.0 13 11 1.9 新生嬰兒感染疾病及其他

屈光不正 1.8 14 12 1.9 早產及出生體重偏低

成人型聽力損失 1.8 15 15 1.9 新生嬰兒窒息及出生創傷

糖尿病 1.3 19 18 1.6 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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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cCrone, P., Dhanasiri, S., Patel, A., Knapp, M., Lawton-Smith, S. （2008）. Paying the Price: The cost of mental health care in England to 
2026. （p. xxi） UK: King’s Fund.

近年於社會大眾已認識到精神病所造成的經濟及社會負擔。倫敦著名獨立健康機構 King’s 

Fund 於2008年發表一項名為《支付代價：英國至2026年支付的精神健康護理費用》的大型研

究指出「要不斷為處於就業年齡的失業精神病患者提供支援，協助他們重新投入工作」，同時

指出應向各種精神病服務增撥資源，以減輕對經濟造成的負擔 22。

8. 醫院管理局現有的精神健康服務

作為香港精神科服務的主要提供者，醫院管理局的服務範圍包括住院設施、日間醫院、專科門

診及社康外展服務。醫管局面對與日俱增的精神健康服務需求，壓力非常沉重。需求增加可能

是由於大眾對精神健康問題加深認識、及早發現病患，以及基層醫療支援不足和社會經濟環境

轉變。  

住院接受治療病人數目

住院接受治療病人數目

20,000

18,000

16,000

14,000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13,816
15,293 15,695

16,441 16,203 15,887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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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服務 住院接受醫管局精神科治療病人數目，由2003-04年的13,816人，增至2008-09

年的15,887人。大部分住院病人都患有嚴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除服務急性發病的病

人外，精神科病床亦照顧有複雜需要並須在醫院接受較長期復康護理的病人。透過制訂

各項社康計劃，我們可減低病人對病床的需求。過去五年，醫管局精神科病床由2003-

04年的4,730 張減至2008-09年的4,000 張。雖然部分醫院的病床數量較為緊張，但使

用率普遍仍維持於75% 左右。（註：除另作說明外，第8及9段有關現有精神健康服務及

服務現代化的統計數字均來自醫管局策略發展部統計及人力規劃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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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Holloway, F., & Sederer, L.‘Inpatient Treatment’, submission to Thornicroft, G., Szmukler, G., Mueser, K. & Drake, R.（2009）Textbook of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精神科病床

過去四十年，除日本外，所有發展成熟的醫療體系都逐步削減精神科病床。現時，醫管局的精

神科病床數目為每10萬人約57張，與其他發展成熟的醫療體系比例相若 23：

國家 2004年每100,000人的病床數目 高峰期及每100,000人的病床數目

美國 77 （1955） 339

加拿大 193 （1965） 400

澳洲 39 （1965） 271

新西蘭 38 （1949） 約500

日本 284 （1965） 133*

英國 58 （1955） 350

所有高收入國家 75 不適用

* 未達到高峰

精神科病床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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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門診服務 公營醫療體系內的精神健康專科門診服務，是精神科治療最重要的環節

之一。精神科門診為嚴重及一般精神病患者提供主要的非住院護理，亦是新症病人進入

精神科醫療體系以獲取服務的切入點。精神科門診既為急性發病的患者提供治理，亦為

病情轉趨穩定的病人覆診。在2008-09年，這些繁忙的門診診所共為647,864人次提供

診症服務，當中26,747名為新症病人。自2003-04年起，精神科門診診所的工作量增加

了19%。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精神科專科門診新症病人 
求診人次

21,881 25,676 27,238 25,751 26,522 26,747 

精神科專科門診覆診人次 521,562 551,089 578,717 589,332 601,653 621,117 

精神科專科門診總求診人次 543,443 576,765 605,955 615,083 628,175 647,864 

精神科專科門診病人數目 111,806 121,174 130,200 136,765 144,304 15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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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日間醫院 精神科日間醫院為病人提供一系列的治療及復康服務，病人每周接受一定時

數的治療。這種治療形式符合如引言所述之現時的精神科服務趨勢，強調在較少限制的環境

提供護理。醫管局現時提供889個精神科日間醫院名額。與繁忙的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不同， 

精神科日間醫院的工作量一直保持平穩。

精神科日間醫院名額

精神科日間醫院名額（截至3月31日）

1,000

800

600

400

200

0

822 842 842 842 858
889

2003/04 2004/05 2005/06 2006/07 2007/08 2008/09



24 醫院管理局 2010-2015 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

社康服務 精神科社康服務是精神健康服務的第三大組成部分。隨著醫管局協助病人融入

社區進行復康，以及精神科醫院不斷精簡規模，社康服務的角色日益重要。醫管局現時

在全港提供聯網為本的精神科社康服務，除為成年人提供服務外，亦為需要特別護理的

長者提供服務。隨著醫管局逐步將服務重點轉向社區，這方面的服務將需要進一步加強。

精神科社康服務

120,000

100,000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0

81,230 83,414

46,372

87,008

49,588

88,240

50,847

95,344

51,485

104,753

66,617

4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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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社康外展次數

老人精神科外展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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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00-2009年精神健康服務的現代化

醫管局意識到精神病的負擔與日俱增，自2000年初已展開改革，推行多項先導計劃。政府 

透過衛生福利及食物局以及後來的食物及衛生局（自2007年易名），在推動改革上擔當重要角

色，而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自此亦有顯著的改變。

• 新一代精神科藥物
• 思覺失調服務計劃

• 毅置安居計劃
• 防止老人自殺計劃

• 擴展新精神科藥物

• 社區精神健康協作服務

• 經常再入院病人服務計劃
• 急症室諮詢會診服務
• 私營護老院外展服務
• 精神健康服務檢討

• 擴展私營護老院外展服務
• 出院病人康復支援計劃
• 分流診所
• 專職醫療診所

2001/02

2002/03

2006/07

2007/08

2008/09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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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服務計劃	  這項先導計劃於2001年試行，目的是為年齡介乎15至25歲的初

患精神病的年青人提供服務。計劃透過密集的宣傳教育，讓公眾認識到精神病的早期

病徵，並提供便捷的評估服務及全面的介入治療。這計劃取得以下成果：

• 縮短思覺失調個案的「未治期」（從病癥出現至開始接受治療的時間）

• 減低自殺率

• 改善負面症狀 

截至2008-09年度，醫管局共為11,359個個案進行了評估，並為5,546人提供治療。

計劃的另一重大成果是消除對精神病的負面標籤和誤解。計劃命名為「思覺失調服務 

計劃」，令人感到精神病不再是高深莫測的疾病，而是可以治療的。此計劃的命名於

2002年獲得國際傳播專業獎項（Gold Quill Award 2002,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Commun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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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置安居計劃」		醫管局在2001年審視精神科住院病人的情況時發現，醫院內有不少住院超過

四年的「極長期住院病人」。為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區，計劃小組參考外國的成功例子，發現密

集式的個案管理，配合家居式的治療環境，對長期住院病人的康復十分重要。因此，醫管局推

行「毅置安居計劃」，將空置的宿舍裝修成家居環境，並提供密集式的復康服務，安置長期住

院病人入住，協助他們重新融入社區。這項計劃至今取得以下成果：

• 讓918名長期住院病人出院

• 減少精神科住院病床的需求 

精神科長期住院病人數目（一年或以上）

精神科長期住院病人數目（一年或以上）（截至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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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老人自殺計劃 長者容易感到抑鬱。在2006年，65歲以上長者的自殺率為每10萬人

有26.4人，75歲以上為每10萬人有41.6人（75歲以上的男性為每10萬人有70.1人），

同年全港的整體自殺率則為每10萬人有15.2人（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像推行「思覺失

調服務計劃」一樣，醫管局亦為長者推行一項辨識抑鬱症，並提供及早介入治療的服務

計劃。透過公眾教育和社區參與，特別是非政府機構夥伴的參與，醫管局於2002年推行

防止老人自殺計劃。這項計劃至今透過精神科速治診所為37,391人次提供服務。  

使用新一代抗精神病藥物 定期服藥是防止精神病復發的主要方法，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藥

物療效與傳統藥物相若，但副作用較少。由於獲得新增撥款，醫管局可以為更多病人處

方新藥物，受惠人數由2001-02年的5,471人，增至2008-09年的27,810 人。

獲處方新一代精神科藥物的病人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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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計劃 除上述計劃外，醫管局由2006年起亦在不同聯網推行其他創新的先導計劃。部分

先導計劃仍在初步階段，醫管局會繼續監察及檢討計劃的成效。近期的項目包括：

• 社區精神健康協作服務

• 經常再入院病人服務計劃

• 急症室諮詢會診服務

• 私營護老院外展服務

• 出院病人康復支援計劃

• 分流診所

• 專職醫療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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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前精神健康服務的問題

過去三年，不同專家報告及工作小組就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提供了有用的概況資料24, 25, 26。

在此基礎上，醫管局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工作小組考慮了服務結構、過程及成效等因素，

就未來五年精神健康服務的發展作出以下分析：

服務結構

住院及門診服務 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以

醫院及專科門診服務為主 27。醫院的精神

科服務質素優良，但資源不足，而且病

人過多及過於依賴住院服務 28。同樣，專

科門診診所亦是病人過多，輪候時間很

長，診症時間卻很短。心理治療服務未見

普及的情況亦值得關注。我們希望能收

集更多資料，從而更了解服務的成效 29。

社康服務	近年一些創新的社康計劃相繼推出，但社區精神健康服務普遍人手不足，而且

缺乏個案管理制度為病人提供持續護理 30。我們需要發展現代化的跨專業社康服務，並

予以適當的激勵措施 31。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在社康服務方面亦應擔當重要角色。

需要 / 需求評估	相比其他類似的醫療體系，香港投放於精神健康服務方面的醫療經費

較少 32。根據醫管局在2007年進行的一項檢討，年青人及較年長人士的精神健康服務發

展不足 33。精神健康服務的未來規劃應以香港的精神科流行病學趨勢為基礎 34。 

24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2007）.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to Evaluate the Prevalence of Major Mental Disorders and 
Unmet Need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25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2007）. Submission from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to the Food and Health 
Bureau on Mental Health Policy in Hong Kong. Hong Kong. 

26 Vine, R. & Grigg, M. （2007）. Review of Hong Kong Hospital Authority’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Hong Kong: Hospital Authority.
27 同上，頁3。
28 同上，頁9-10。
29 同上，頁16-17。
30 同上，頁20。
31 同上，頁21。
32 同上。
33 同上，頁11。
34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2007）. Submission, etc. （pp. 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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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過程

基層醫療 公營和私營的家庭醫學醫生及基層醫生在診斷及治理精神健康問題方面，所獲得的

支援及培訓不多 35。由於長期護理的成本高昂，而病人沒有醫療保險或資源不足，很多私營病

人都轉用醫管局的精神科服務，令醫管局的服務不勝負荷 36。專科門診難以控制工作量 37，亦

難於將病人轉返（私營或公營）基層醫療體系。 

負面標籤	在香港，精神病一直以來都被加上負面標籤 38。人們很多時不願求助，並對家人隱瞞

病情，直至危機發生。社會大眾對精神健康的態度，也因為對公眾安全的考慮而有所改變。

輪候時間及住院期 相比其他類似的醫療系

統，香港的精神病服務輪候時間及住院期

較長。這不單令住院成本增加，病人較難

離開醫院，長期住院病人（一年以上）更難

以重投社區。透過一些新措施，例如毅置

安居計劃和設立精神健康中心 39，我們希望

減低病人對專科門診及住院的需求。

服務成效

服務成效資料不足 雖然現時不乏有關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資料，但卻缺乏有關服務質素，如

成效（出院資料以外）、病人及照顧者對治療的感受，以及病人和員工滿意度等的數據。此外，

現時亦比較缺乏關於預防性精神健康計劃、精神健康推廣及消除對精神病誤解方面的資料。

經濟損失 精神病人如諱疾忌醫，會導致其於工作缺勤或勉強帶病上班（上班但缺乏生產力），

對香港造成重大經濟損失。透過及早介入和治療，可以減低這方面的經濟損失。

35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2007）. Op cit （p. 15）.
36 同上，頁7。
37 Vine, R. & Grigg M. （2007）. Op cit（p. 13）. 
38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2007）. Op cit （pp.6-7）. 
39 醫院管理局自2010年4月起設立聯網為本的精神健康診所，以加強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並縮短非緊急病人的新症預約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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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9-2010年施政報告 40

考慮各專家小組的意見後，政府在2009-2010年的施政報告中公布會在2010-11年推行

精神健康的新訂 / 改善措施：

1.  對於嚴重精神病患者，醫管局會在個別地區推行個案管理計劃，並培訓醫護人員成為

個案經理，為這些病人提供持續和個人化的深入社區支援。個案經理會透過在2010-

11年於各區設立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見下文（3）段），與社會福利界的服務提供

者建立聯繫。視乎這個新服務模式的成效及人手安排，醫管局將會在未來三年於全港

逐步擴展此計劃；

2. 對於一般精神病患者，醫管局會促進轄下精神科專科門診與基層醫療的協作，為病人

提供適當評估及治療服務。醫管局會加強一般精神病患者的評估服務，專科門診診所

將集中治理病情複雜的病人。同時，醫管局會將病情較輕的病人轉往基層醫療繼續 

跟進。醫管局亦會向基層醫療提供支援，為這些病人提供綜合精神健康護理； 

3.  繼2009年3月天水圍成立首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提供一站式的精神健康綜

合社區服務後，政府計劃繼續發展這種綜合服務模式，透過改革現時由社會福利署

資助的社區精神健康支援服務，在全港十八區設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這些中

心將為已出院的精神病人、懷疑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病者家人 / 照顧者及區內

居民，提供一系列精神健康服務 41。中心亦會和醫管局的個案管理計劃互相配合，

為社區內的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務。

40 2009-2010施政報告（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9-10/chi/）
41 有關服務包括社區精神健康教育、日間訓練、職業治療的評估及訓練、小組訓練 / 活動、輔導、外展探訪，以及必要時直接聯絡醫管局，

以獲得緊急的精神科診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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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 
策略計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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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醫院管理局： 《2009至2012年策略服務計劃》，香港：醫院管理局，2009年。

工作小組建議醫管局應為成年人的精神健康服務訂立新的願景。現今治療精神病患者的服務模

式以住院護理為主。 

我們的願景：以個人需要為本，提供有效及協助病人復原的醫療服務。

醫管局的精神科服務，將盡量由以醫院精神科部門為主的服務，轉為於社區提供個人化的 

護理，希望病人感到被尊重，並為病人、其照顧者及家人提供適時、便捷及適切的支援。 

新模式著重協助精神病患者復原，並對長期病患者提供支援。

由於醫管局是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主要提供者，醫管局會採用人口為本的方式處理精神健康 

問題，强調預防及健康教育，以減低發病率，並不時留意有關香港精神病的流行病學研究。

精神健康服務新的策略方向符合醫管局一貫的願景、使命及核心價值 42。 

12. 新的策略方向（服務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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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金字塔

服務目標 分層服務示例

病人需要住院接受密集式護理

在社區需要專科支援的病人

病人於基層醫療接受治療， 
由專科支援

社區外展、
健康推廣和教育

按需要提供跨專業的專科服務

具針對性、 
切合需要及便捷的治療

及早介入

及早識別病患、
消除負面標籤 

和誤解

病情嚴重或有複雜需要的精神病人會獲安排在合適的醫院環境下接受密集及跨專業的 

專科護理服務；情況不太嚴重或需要較簡單的病人，如一般精神病患者，則會在其他 

環境（尤其是基層醫療）獲得專科支援。總括而言，我們將因應病人的需要提供適切的 

服務 43。 

43 醫院管理局。這是參考2007年「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就精神健康政策向食物及衞生局提交的報告」，見附錄五。

住院服務

日間專科護理

基層醫療護理

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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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服務模式

此外，服務會採用以下的新模式：

為從現時高效率的精神病管理模式轉型，我們應要明白精神科及精神健康服務的醫護人員往往

須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下執行大量工作，他們的工作非常忙碌，須應付龐大的病人數量、服務量

及緊密的程序。由於病人數目眾多，現今的醫護模式無可避免以住院護理為主，並且傾向一種

規避風險的管理文化。儘管如此，醫護人員仍一直緊守崗位，致力為病人提供高質素的個人化

服務。然而，醫療系統未能容許醫護人員提供他們理想中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可是現時的病

人卻有權期望獲得這種服務。此外，現有的制度亦沒有充分照顧醫護人員的精神健康。

傳統模式 新模式

監護式住院環境 以個人需要為本的治療及護理

住院期長 著重病人復原和融入社區，只在有需要時
住院

服務以提供者為中心 服務以病人及服務使用者為中心

在病發時提供治療，著重危機介入
因應病人需要，主動在合適環境提供個人
化的精神健康服務

不同專業醫護人員大多在醫院提供服務 精神健康服務團隊在醫院及社區提供服務

社區精神健康服務分散，與社康 / 基層醫療
聯繫不足

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綜合全面、涵蓋廣泛，
與其他護理提供者緊密協作，包括基層 
醫生、非政府機構及其他政府部門（如房屋
部門、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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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治療及復康服務，在醫療、倫理、社會及經濟方面都具充分理由：

• 復原而非維持病情穩定： 藥物及認知療法的發展，令很多精神病患者可以完全復原，

或者起碼回復最佳的健康狀態 44, 45。

• 共同護理： 根據現代化的自我管理及以個人為中心的護理概念，病人已不再視為被動

的服務接受者，而是主動的健康合作夥伴 46, 47, 48, 49。

• 疾病負擔： 鑑於精神病患者的數目顯著及持續地增加，支援精神病的預防、及早識別

及治療對維持一個健康的社會十分重要 50, 51, 52。

• 生產力損失： 除非能提供有效的精神健康服務，否則精神病導致的殘障及精神病年

輕化，會令生產力損失日趨嚴重 53, 54。

44 Department of Health （2009）. New Horizons: Towards a shared vision for mental health: Consultation. London.
45 Sainsbury Centre for Mental Health. （2009）. Implementing Recovery: A new framework for organisational change. London.
46 Care Quality Commission. （2009）. Mental health acute inpatient service user survey 2009. （2009）. London.
47 Care Quality Commission. （2009）. National NHS patient survey programme: Mental health acute inpatient service users survey 2009. 

London.
48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2009）. Fourth National Mental Health Plan: an agenda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ment action in 

mental health 2009-2014.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49 The Future Vision Coalition. （2009）. A future vision for mental health. UK.
50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Ageing. （2009）. Fourth National Mental Health Plan, etc.
51 Mental Health Network. （2009）. Fact sheet: Key facts and trends in mental health. London: The NHS Confederation.
52 參見本報告的第18頁。
53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 Academy of Medical Royal Colleges. （2009）. No Health without Mental Health: The Supporting 

Evidence. London.
54 King’s Fund. （2008）. Op cit （p. 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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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策略成果（要達致甚麼）

工作小組建議醫管局應在未來五年達致精神健康服務的五項成果。醫管局的目標，是在2015

年實踐以下五項策略成果： 

1. 醫管局將提供高質素的精神健康服務，能適時、便捷及適切地配合病人、照顧者以及家人

的需要；

2. 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將在更多方面與醫管局建立夥伴關係，參與制定其護理計劃；服務使

用者及其照顧者並可參與設計及發展服務；

3. 精神健康服務的目的，是促使病人痊癒或協助他們處理病情，讓他們可以重過開心、充實

的生活。如有需要，服務團隊會根據對患者的評估，以個案管理方式提供個人化的精神健

康服務；

4. 精神病對患者、其家人及照顧者均帶來沉重的壓力。醫管局會和醫護夥伴緊密合作，對患

者、其照顧者及家人提供支援；

5. 精神健康服務應盡量在輕鬆、舒暢的環境下提供。醫院會盡可能佈置成家居模樣，改善治

療環境及病人護理質素。如病人需要住院，醫院會盡量配合他們的需要，以維持其個人習

慣及延續其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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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策略目標（向何處邁進）

工作小組制訂了六個主要長遠策略目標，以實現精神健康服務的願景和未來成果。六個

主要目標為：  

1.	發展高質素及成效為本的精神健康服務	

醫管局的精神健康服務一直維持高效率，在不同護理環境治理大量病人，並將重點放於預

防病發及疾病管理。未來的重點將會是提供個人化服務，顧及病人尊嚴、個人意願和能

力，並著重服務質素，以復原、回復最佳狀態及康復為主要成效指標。醫管局應致力與病

人和照顧者建立夥伴關係，並為精神健康服務的主要範疇設定服務標準、服務指引、成效

指標以及呈報的方式。 

2.	致力及早識別潛在精神病患者並作出治療及護理（包括自我管理）

為了解疾病造成的負擔，醫管局將繼續委託機構進行有關精神病負擔的流行病學研究。

為發展金字塔式的護理，我們需大大加強及早辨識、治療及支援精神病患者，包括一般

精神病患者。為此，我們需擴展現時的精神病及早評估服務及公眾健康教育活動，以助

消除對精神病的負面標籤，並鼓勵患者及早求助。

3.	於可行情況下在基層醫療體系為一般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療及護理	

一般精神病患者可以及應該在基層醫療體系接受治療及護理，並在有需要時獲得適當的

專科護理。為此醫管局應建立妥善的共同護理模式，由精神科醫生提供支援，並與基層

醫生合作，為一般精神病患者進行評估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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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一步發展及擴展社區精神健康醫護團隊	

現時大部分精神健康服務是在醫院提供。為減輕

醫院的工作量，我們需進一步在社區發展專科護

理，著重設立跨專業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社康服

務應由精神健康專業人員提供，並與醫院、基層

醫療醫生、社會福利服務及非政府機構、房屋部

門及警方密切合作。 

5.	重整住院及醫院門診服務，提供新的治療環境	

醫院精神科服務將由本來提供多數服務，演變成集中為嚴重及複雜精神病患者提供服務，並採

用個案管理模式。這樣，我們亦可為一些有複雜或特殊需要的病人，發展其他醫院專科服務，

更可發展與病人或照顧者議定的個案管理模式，在住院、門診、社區及家居環境推行。  

6.	與醫管局以外支援殘疾及復康的機構加強合作

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是精神健康復康服務的

重要提供者。醫管局應致力確保局內及局外服務

（特別是社會福利署和非政府機構）有更佳協調，

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均衡全面的照顧。醫管局也應

充分利用資源，支援精神病患者及其照顧者，改

善協調及避免服務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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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優先項目（要做些甚麼）

為達致各項目標，醫管局需要推行多項行動措施及優先項目。這些措施的暫擬推行時間

表載於下文第17段，現撮列如下。 

目標1	—	為發展高質素及成效為本的精神健康服務，醫院管理局將會：	

i. 成立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小組，以收集

意見並作為參考； 

ii. 制訂精神健康服務住院、專科門診及社

康服務質素標準；

iii. 就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制訂臨床常規標準

及協定治療指引； 

iv. 根據國際認可指標，制定一套醫管局通

用的精神健康成效指標； 

v. 制定每年量度及呈報服務標準及臨床成效的機制； 

vi. 委託機構進行獨立的醫管局病人滿意度調查，評估精神病人對醫管局服務的評價， 

並制訂服務改善基準。 

目標2	—	為及早識別潛在精神病患者並作出治療及護理（包括病人自我管理），醫院管理

局將會：	

i. 視乎可用資源，擴闊「思覺失調服務計劃」的年齡範圍，及早為患有思覺失調的年青

及成年人進行評估； 

ii. 增撥資源擴展及加強香港大型醫院急症室的精神科諮詢會診服務，以辨識、支援及治

理有精神病症狀的病人； 

iii. 大幅縮短精神科專科門診的診症預約輪候時間； 

iv. 與基層醫生合作制訂治療常規，以便及早識別一般精神病患，並提供治療及護理； 

v. 參照醫管局的病人自強計劃，開發新的資源加強精神病預防、精神健康教育及管理，

增加對病人及照顧者的支援； 

vi. 與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制訂治療常規、培訓課程及溝通計劃，以支援非醫療

專業人員處理社區內的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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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3	—	為於可行情況下在基層醫療體系為一般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療及護理，醫院管理局	

將會：	

i. 研訂跨專業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在社區所

需的資源，為醫管局家庭醫學專科診所及

普通科門診診所的基層醫療團隊提供資訊、 

臨床支援和建議； 

ii. 將臨床常規標準及協定治療指引推展至家庭

醫學專科診所及普通科門診診所，包括更新

及擴展藥物名冊，以便病人加深了解及依從

程序；

iii. 在相關組織支援下，建立跨專業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私家精神科醫生與基層醫生合作

的框架，以發展在私營基層醫療體系治理一般精神病患者； 

iv. 在跨專業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支援下，在基層醫療就某些一般精神病患提供認知及其他

心理治療。 

目標4	—	為進一步發展及擴展社區精神健康醫護團隊，醫院管理局將會：	

i. 在所有醫院聯網聘請個案經理，為所有適合在社區接受治療的嚴重精神病患者推行綜合個

案管理計劃，並由經適當訓練的人員透過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熱線提供支援；

醫管局
個案經理

精神健康綜合
社區中心

ii. 發展個案管理模式，並遵照個人資料私隱指引應用個人電

子健康記錄，加強住院及社區護理服務的融合及互通；

iii. 設立激勵機制，吸引和挽留社區內的精神健康專才； 

iv. 試行跨專業社區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並與第11段所述

的社會福利署的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聯繫，在社區提供

全面的精神科及精神健康服務； 

v. 由外間機構對精神科日間醫院服務進行檢討，建議最合適

的醫院日間精神科護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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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5	—	為重整住院及醫院門診服務，提供新的治療環境，醫院管理局將會：	

i. 以跨專業護理為基礎，推行新的專科門診模式，以改善輪候及診症時間、服務靈活度

（特別是夜間診所）及服務範圍； 

ii. 就專科門診診所進行全面翻新計劃，設立範圍較細但對病人更方便的臨床區域，並按

不同治療類別劃分區域，例如分設情緒障礙及精神病診所； 

iii. 進行精神科住院病房翻新計劃，提供安全、舒適的家居式環境，加強病人治療； 

iv. 研究為特別嚴重精神病人設立精神科深切護理部的效益和需要； 

v. 進一步制訂人力方案及職員培訓計劃，以便從制約及管理式的護理轉型至現代化及個

人化的護理； 

vi. 為住院病人提供全面身心社交及健康計劃，促進病者家人及照顧者的參與及加強對他

們的支援。 

目標6	—	為加強與醫管局外支援殘疾及復康機構的合作，醫院管理局將會：	

i. 加強醫管局及社會福利署 / 非政府機構聯

繫小組的工作，改善服務協調，特別支援

非政府機構為精神病人提供復康及工作機

會，致力使非政府機構成為復康服務的協

調者及主要提供者； 

ii. 與所有相關方面合作，包括法定機構及非

政府機構，致力消除精神病標籤化，加強

公眾對精神健康的認知； 

iii. 支援社會福利署發展精神科長期護理院舍

發牌制度，關注有長期精神健康需要的人

士，特別是曾經長期住院的病人； 

iv. 與相關公共房屋提供機構合作，制訂新的

住宿安排，讓長期嚴重精神病人可居於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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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旨在於2015年或之前改進精神健康服務，以達到預期的目標。

到了2015年，我們希望香港市民能更加了解及接受精神病，並相信這個病症是可以有效治療

的。市民若更能認識病發的原因，必然能更有效的預防自己、家人和朋友患上精神病。

到2015年，醫管局將更了解精神病在香港的情

況以及它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並針對需要提

供一系列有效的服務，包括透過跨專業社區精

神健康團隊提供基層醫療服務，以至醫院的專

科服務等。醫管局認為病人應參與本身的醫療

護理，因此亦會透過現代化的通訊技術提供一

系列病人資訊及自助療法的資料。

在2015年，基層醫療服務將能主動為更多一般

精神病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療。以往這些人士並

未被辨識為有精神健康服務需要。醫管局基層

醫療服務將透過綜合電子病歷記錄，根據議定

臨床治理常規，在專科意見的支援下，提供個

案管理及綜合服務。部分基層醫療服務可透過

公私營協作計劃轉介由普通科私家醫生提供，

這些醫生可根據議定的臨床治理常規，並以實

證為基礎，在專科的支援下提供服務。

到2015年，全港的社區診所將設立社區精神

健康專科團隊，為適合於社區診所或家中接受

社康護理的複雜或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療。 

社區精神健康團隊將與社會福利署的精神健康

服務設於同一地點，並與非政府機構保持密切

聯繫。他們將與社會福利署合作，確保私營宿

舍適合嚴重或複雜精神病患者入住。社康專科

16. 2015年的精神健康服務

2015年的服務（個案二）B 女士因產後
感到抑鬱及焦慮，向普通科私家醫生 Z
醫生求診。由於 Z 醫生曾接受精神科醫
生的培訓，故能迅速為 B 女士診斷問題
及提供適當治療。由於 Z 醫生加入了醫
管局的公私營協作計劃，他可獲取基督
教聯合醫院產後抑鬱症專科門診與私家
醫生制訂的臨床治理常規。B 女士定期
到 Z 醫生處覆診，為期數周。作為治療
計劃的一部分，B 女士亦從醫管局獲得
心理支援服務。她與一名社康專科護士
透過電郵保持聯絡，並知道如需獲取專
業支援，可隨時致電求助。

2015年的服務（個案一）六星期前，30
歲的 A 先生首次病發後，其家人致電

「思覺失調服務計劃」的工作人員。他獲
安排到本區的明愛醫院就診。其後，他
入住葵涌醫院的青少年精神科單人病房， 
留院兩周，然後試行出院由父母照顧。
他須於葵涌醫院精神科診所覆診，並繼
續獲「思覺失調服務計劃」提供支援。 
該服務亦協助其家人了解患者的病情，
以及怎樣辨識疾病復發的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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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會採用與病人及照顧者議定的個案管

理常規，而個案經理會主動支援所有高危

病人，面對危機時能即時介入，並與醫院

保持緊密聯絡。急症室亦會和聯絡小組緊

密合作，及早辨識精神病，確保到急症室

求診的病人能獲得有效治療。

到2015年，醫院會更集中為社區環境無

法應付的嚴重或複雜精神病患者提供專科

服務。住院病房將已重新設計，提供輕鬆

的家居式環境，病人亦可穿著自己的衣

服。有特別需要的病人可入住精神科深切

護理部，以減少普通病房的住院人數及病

人住院時間。病人及照顧者會主動參與護

理計劃，透過個案管理常規，確保病人在

門診或社區獲得跟進。

由於有更多病人轉而接受基層醫療及社區

診所的服務，專科門診診所將會細分為不

同的診所，以應付病人的複雜需要。而跨

專業的精神健康專科護理團隊，特別是提

供認知療法或輔導的臨床心理學家及精神

科護士，亦會參與提供服務。 

在2015年，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會

和醫管局合作，提供更連貫的服務，而非

政府機構將會成為復康服務的協調者及主

要提供者。在服務使用者及照顧者的參與

下，醫管局會定期修訂及檢討服務的成效

指標，並以協助病人復原及恢復精神健康

為服務重點。

2015年的服務（個案三）	C 女士患有鬱
躁症多年，與家人同住。其家人獲得協
助，學習如何辨識她的病徵。過去18
個月，一名個案社工一直跟進 C 女士的
個案，對她及其家人的情況十分了解。
期間，C 女士雖然多次病發，其家人每
次都能及時知會個案社工，精神健康專
科服務團隊遂可為她提供主動支援，使
她無需入院。個案社工亦安排一些社區
夥伴（包括一間非政府機構）與 C 女士聯
絡，協助其就業。 最近，她在區內一家
超級市場找到了一份兼職工作。

2015年的服務（個案四）D 先生是青山
醫院一名長期住院病人，直至2009年
出院獲安排入住毅置安居計劃宿舍，居
住超過一年。期間，他學習了基本的生
活技能，並與香港的親人重新建立聯
繫。自2011年起，他居於一間非政府
機構的輔助宿舍，並與一名社工及社區
精神健康人員定期聯絡。他每周到非政
府機構的工場工作兩次，並每周一次到
青山醫院的咖啡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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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精神健康服務計劃的推行

雖然這份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標誌著精神健康服務的重大變革，但不少建議其實源自醫管

局轄下七個醫院聯網現正推行的計劃及措施。我們的挑戰在於如何促進溝通、加強協調，令這

些措施具體落實，最後成為機構的主流文化。

起步 

醫管局會成立執行小組及訂定其職權範圍，該小組將全面負責推行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其職責

包括：

1. 評估現時各個精神健康項目；

2. 設立培訓小組，研究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對人力需求的影響、現有精神健康醫護人員的培訓

需要及能力建設，以及未來幾年新加入職員的培訓； 

3. 設立臨床標準小組，為醫管局精神健康服務制訂服務標準、臨床常規標準及治療指引；

4. 監察醫管局年度工作計劃中的精神健康服務新措施，包括社區個案管理及基層綜合精神 

健康計劃；

5. 在直至2015年的醫管局週年工作計劃中訂定精神健康服務計劃的推行時間及作出檢討。

這份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主要是一份策略文件，但當中一些建議可分階段推行。

要採納多專業參與及跨界別協作的模式，我們需要龐大的職員隊伍，以提供經重新設計的 

服務，特別是在社區推行的服務。醫管局將制訂人力需求規劃及適切的培訓計劃，使新措施能

持續及具質素地推行。我們其中一項目標，是在2011年或之前聘請80至100名具精神健康服

務經驗的精神科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擔任個案經理。他們會獲得個案管理方面的系統培訓，包

括密集式課堂講授、督導研討及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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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人手供應，各間大學已開辦精神健康服務課程。精神科護士畢業生的人數，將由

2011/12年75名增至2013/14年約130名。然而，為應付嚴重的人手短缺，我們推行了

一項中期措施，開辦為期18個月的轉職課程，讓普通科護士可以轉為精神科護士，預

計2014年前將有85名畢業生可以投入服務。醫管局亦了解，社福界同樣面對人力的需

求，以配合服務擴展及滿足病者、其家人及照顧者的需要。醫管局現正為社會福利署開

辦精神科登記護士培訓課程，每年約招收30名學員，以補人手的不足。

第一階段（2010-13 年）

首三年應可完成的優先項目：

1. 成立精神健康服務使用者小組，以收集意見並作為參考； 

2. 制訂精神健康服務住院、專科門診及社康服務質素標準；

3. 就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制訂臨床常規標準及協定治療指引；

4. 根據國際認可指標，制定一套醫管局通用的精神健康成效指標；

5. 制定每年量度及呈報服務標準及臨床成效的機制；

6. 委託機構進行獨立的醫管局病人滿意度調查，評估精神病人對醫管局服務的評價，並

制訂服務改善基準；

7. 視乎可用資源，擴闊「思覺失調服務計劃」的年齡範圍，及早為患有思覺失調的年青

人及成年人進行評估；

8. 增撥資源擴展及加強香港大型醫院急症室的精神科諮詢會診服務，以辨識、支援及治

理有精神病症狀的病人； 

9. 參照醫管局的病人自強計劃，開發新的資源加強精神病預防、精神健康教育及管理，

增加對病人及照顧者的支援；

10. 與社會福利署及非政府機構合作制定治療常規、培訓課程及溝通計劃，以支援非醫護

專業人員處理社區內的精神疾病；

11. 研訂跨專業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在社區所需的資源，為醫管局家庭醫學專科診所及

普通科門診診所的基層醫療團隊提供資訊、臨床支援和建議；

12. 將臨床常規標準及協定治療指引推展至家庭醫學專科診所及普通科門診診所，包括更

新及擴展藥物名冊，以便病人加深了解及依從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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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跨專業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支援下，在基層醫療就某些一般精神病患提供認知及其他

心理治療 ; 

14. 在所有醫院聯網聘請個案經理，為所有適合在社區接受治療的嚴重精神病患者推行綜合個

案管理計劃，並由經適當訓練的人員透過醫管局24小時精神健康熱線提供支援；

15. 發展個案管理模式，並遵照個人資料私隱指引應用個人電子健康記錄，加強住院及社區護

理服務的融合及互通；

16. 設立激勵機制，吸引及挽留社區內的精神健康專才；

17. 由外間機構對精神科日間醫院服務進行檢討，建議最合適的醫院日間精神科護理模式；

18. 進一步制訂人力方案及職員培訓計劃，以便從制約及管理式的護理轉型至現代化及個人化

的護理；

19. 與所有相關方面合作，包括法定機構及非政府機構，致力消除精神病標籤化，加強公眾對

精神健康的認知；

20. 支援社會福利署發展精神科長期護理院舍發牌制度，關注有長期精神健康需要的人士， 

特別是曾經長期住院的病人。

第二階段（2014 年及之後）

在其後年度應可完成以下的優先項目：

1. 大幅縮短精神科專科門診的診症輪候時間；

2. 與基層醫生合作制訂治療常規，以便及早識別一般精神病患，從而提供治療及護理；

3. 在相關組織支援下，建立跨專業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私家精神科醫生與基層醫生合作

的框架，以發展私營基層醫療治理一般精神病患者；

4. 試行跨專業社區精神健康專科服務團隊，並與第11段所述的社會福利署的精神健康綜合社

區中心聯繫，在社區提供全面的精神科及精神健康服務；

5. 以跨專業護理為基礎，推行新的專科門診模式，以改善輪候及診症時間、服務靈活度（特別

是夜間診所）及服務範圍；

6. 就專科門診診所進行全面翻新計劃，設立範圍較細但對病人更方便的臨床區域，並按不同

治療類別劃分區域，例如分設情緒障礙及精神病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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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進行精神科住院病房翻新計劃，提供安全、舒適的家居式環境，加強病人治療； 

8. 研究為特別嚴重精神病人設立精神科深切護理部的效益和需要；

9. 為住院病人提供全面身心社交及健康計劃，促進病者家人及照顧者的參與及加強對他

們的支援；

10. 加強醫管局及社會福利署 / 非政府機構聯繫小組的工作，改善服務協調，特別支援非

政府機構為精神病人提供復康及工作機會，致力使非政府機構成為復康服務的協調者

及主要提供者；

11. 與相關公共房屋提供機構合作，制訂新的住宿安排，讓長期嚴重精神病人可居於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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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附錄

52



聯任主席  聯網服務總監張偉麟醫生

聯任主席  策略發展總監羅思偉醫生

葵涌醫院行政總監熊思方醫生

新界西聯網統籌員（精神科）/ 青山醫院成人精神科顧問醫生張復熾醫生

香港東聯網部門主管統籌員（精神科）/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鄧麗華醫生

九龍醫院精神科顧問醫生吳文建醫生

大埔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鍾維壽醫生

總行政經理（策略、服務規劃及知識管理）高拔陞醫生

總行政經理（綜合護理計劃）鄭淑梅女士

總行政經理（護理）馮玉娟女士

總行政經理（統計及人力規劃）徐麗卿女士

總行政經理（專職醫療）鍾慧儀女士

青山醫院精神社康服務顧問護士梅杏春女士  

高級經理（服務規劃發展）韋奕新先生（至2010年9月17日）

高級經理（服務規劃發展）吳柏楠醫生（2010年9月18日起）

經理（綜合計劃）溫永權先生

經理（特別項目）陳可風醫生

經理（服務規劃發展）梁美儀女士（秘書）

附錄一 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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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外聘顧問  

附錄三 精神健康服務計劃工作坊參加者名單
 （2009年11月27日）

醫管局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計劃的外聘顧問為：

Frank Holloway 醫生，南倫敦和莫兹利國民保健服務信託基金（South London and 

Maudsley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Foundation Trust）Croydon 綜合成人精神健康服務中

心精神科顧問醫生兼臨床主任、英國精神科醫學院保健服務及人口研究系名譽高級講師。

Harvey Whiteford 教授，澳洲昆士蘭大學人口健康學院精神病學和人口健康 Kratzmann

教授及澳洲政府全民精神健康計劃顧問。

姓名 稱銜 職位
陳子勤 先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精神科部門運作經理

陳黃怡 女士 基督教聯合醫院物理治療部部門經理

陳志英 女士 明愛醫院醫務社會工作部社會工作主任

陳劍邦 先生 北區醫院精神科護士長

陳木光 先生 青山醫院護理總經理

陳鍾煜 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部高級行政經理（基層健康服務）

陳可風 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部經理（特別項目） 

鄭吳倩華 博士 九龍醫院部門經理（職業治療部）

張復熾 醫生 新界西聯網統籌員（精神科）/ 青山醫院顧問醫生（成人精神科）

張偉麟 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聯網服務部聯網服務總監

趙鳳琴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蔡小琼 女士 九龍醫院精神科部門運作經理 

朱偉星 醫生
港島東聯網副聯網服務總監（社區）/ 聯網服務統籌員 

（家庭醫學及基層護理）/ 顧問（家庭醫學及基層護理）

鍾維壽 醫生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北區醫院及大埔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

鍾慧儀 女士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聯網服務部總行政經理（專職醫療）

戴兆群 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部總行政經理 

（社區及基層健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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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稱銜 職位
鄧麗華 醫生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

馮玉娟 女士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聯網服務部總護理行政經理

許少芬 女士 新界東聯網聯網護理統籌員（精神科）/ 大埔醫院精神科部門運作經理

許明通 醫生 新界東聯網家庭醫學及普通科門診副顧問醫生

熊思方 醫生 九龍西聯網臨床服務統籌（精神健康）/ 葵涌醫院行政總監

高淑蘭 女士 北區醫院職業治療部部門經理 

高拔陞 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部總行政經理（策略、服務規劃及知識管理）

谷敏榮 女士 葵涌醫院護理總經理

鄺保強 醫生 葵涌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

黎偉健 先生 沙田醫院物理治療部部門經理

羅小露 女士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聯網服務部項目主任（綜合計劃）

梁麗端 女士 九龍中聯網臨床心理學家統籌員 / 九龍醫院臨床心理學家 

梁美儀 女士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部經理（服務規劃及發展）

林小娟 女士 社會褔利處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盧德臨 醫生 葵涌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

羅思偉 醫生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總監

吳文建 醫生 九龍醫院精神科顧問醫生

吳家驊 先生 沙田醫院精神科部門運作經理

潘麥瑞雯 博士 葵涌醫院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宋朱彩雲 女士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部高級統計師

戴玉卿 女士 基督教聯合醫院精神部門運作經理

鄭淑梅 女士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聯網服務部總行政經理（綜合護理計劃）

曾羅美姿 女士
新界西聯網統籌員（臨床心理學家 - 精神健康服務）/ 
青山醫院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徐麗卿 女士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部總行政經理（統計及人力規劃）

溫成顯 先生 基督教聯合醫院職業治療部部門經理

溫永權 先生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聯網服務部經理（綜合計劃）

黃健 先生 葵涌醫院職業治療部一級職業治療師

王明爍 醫生 港島西聯網統籌員（精神科）/ 瑪麗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

黃麗雯 女士 瑪麗醫院精神科部門運作經理

韋奕新 先生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部高級經理（服務規劃及發展）

楊明康 醫生 新界西聯網成人精神科部門主管

葉嘉池 醫生
九龍中聯網部門主管統籌員（精神科）及聯網統籌員（精神科復康）/ 
九龍醫院部門主管（精神科）

葉秀春 女士 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策略發展部經理（知識服務發展及推廣）

姚家聰 醫生 九龍東聯網部門主管統籌員（精神科）/ 基督教聯合醫院精神科部門主管

姚玉筠 醫生 九龍西聯網部門主管（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部）

阮瑞麒 先生 葵涌醫院精神科社康服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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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醫院管理局延聘 Ruth Vine 醫生（澳洲維多利亞省衛生部精神科主管）

及 Margaret Grigg 博士（澳洲維多利亞省衛生部高級護理顧問）對其精神健康服務進行 

檢討。該報告首段概述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現況：

「香港的精神健康服務大體上仍以住院服務為主，並輔以規模龐大而繁忙的門診服務。 

儘管社區及復康服務已有顯著進步，惟服務範疇和資源投入仍然有限。同樣，即使指向

服務變革的參考數據不斷增加，但服務仍主要沿用傳統的專業架構及服務模式。目前在

精神健康服務方面缺乏一整體政策，以推動理念及實踐方面的改變。」

 

兩位顧問表示：

「我們認為，在增撥款項有限的情況下，仍可對服務平台作出一定程度的變革，更著重消

費者為本及服務實證。這將包括改變若干專業範疇、逐漸發展以復原為本、社區為本的

服務模式，以及加強基健層面及非政府機構的參與。要推動該等變革，便需加強支援社

區意見組織、非政府機構以及促進消除精神病的負面標籤。其中一個需要處理的主要問

題是醫護流程。只有通過明確界定的流程針對醫療需要作出介入，方可以有效而可持續

地提供服務。」

Vine 醫生及 Grigg 博士的建議：

1. 香港政府應該制訂一套精神健康政策，訂明香港醫管局現時所提供的住院及社康護理

等精神健康服務的框架，以及促進與社會福利署等其他機構發展夥伴合作關係。

 該政策應該訂明發展社區精神健康護理及減少住院病床的方向。

2. 香港醫院管理局應就精神健康服務制訂人力計劃，包括：

• 加強精神科護士的人手供應及運用；

• 考慮是否可以起用第二層護士（登記護士或健康服務助理）及其職責；

• 制訂策略增加使用心理學家及職業治療師等非醫療人員，提供以實證為基礎的介入；

附錄四 「香港醫院管理局精神健康服務檢討」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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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健康服務團隊涵蓋醫務社工；及

• 發展跨專業的社區精神健康課程，促進跨專業團隊工作。

3. 香港醫管局應檢討精神健康門診服務，透過以下方式減少求診人次：

• 就患上常見及高發病率精神障礙而病情穩定的長期患者制訂轉離專科門診的策略；

• 制訂及提供標準的參考資料，讓轉介者、病人及其家人清楚門診服務的範疇；

• 透過資助和鼓勵措施（例如由精神科護士為私家醫生提供協助；補貼藥物降低治療成本）等

策略，支援私家醫生提供持續精神健康護理；

• 增加起用護士、心理學家及職業治療師等非醫療人員，以提供其他治療選擇；及

• 制訂服務表現指標，例如三個月出院病人比率、平均住院時間、新症病人比率等。

4. 香港醫管局應檢討現時日間醫院的運作，加強配合病人需求提供服務，措施如下：

• 減少按專業範疇劃分日間醫療護理（例如促進護理及職業治療功能的協調融合），以發展團

隊式的護理；

• 確保每名病人均可獲得個人化的護理計劃，以達致預期效果；

• 日間醫院醫療服務與社會福利署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為病情穩定的患者提供更佳服務， 

透過非政府機構有效地配合其心理社交需要。 

5. 隨著社康服務的擴充，香港醫管局應致力逐步減少住院病床數目，特別是長期住院病床。 

就此，當局應該繼續投資和擴充「毅置安居計劃」，放寬吸納標準至新入院的長期住院病人。

6. 如有機會進行醫院重建，香港醫管局應解決住院病房的活動設施問題，特別著重於減少每個

病房的病人數目及營造正常生活環境（例如病人可穿著便服），以提供個人化護理。

7. 香港醫管局應進一步發展針對專門對象的專科住院服務，例如提供跨聯網兒童及青少年精神

健康服務，令有關服務達到足夠的規模，更為整全完善。若現時兒童病人與成年病人共住

同一病房，應優先作出處理。

8. 香港醫管局應確保減少精神科病床所節省的資源會繼續投放於精神健康服務，保證款項的運

用具透明度。

9. 香港醫管局應制訂一系列表現指標，以便各聯網可就不同服務作出比較，促進體系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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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就精神健康政策向食物及
 衞生局提交的報告」（2007年11月）

建議

精神健康政策

醫學院認為，香港精神健康服務的長遠發展繫於香港有否一套精神健康政策。所有發展

成熟的國家均有本身的精神健康政策，界定精神健康服務的方針及範疇，並預留款項作

有關發展用途。我們認為，一項連貫的長遠精神健康政策可應對許多現有的問題。

香港精神健康政策的特點及內容

1. 政策應訂明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理念是向精神病患者提供高質素、具成本效益、 

便捷、公平、人道及受到尊重的治療。精神病是一個公共健康問題，因為這個病症十

分普遍，而且對患者、其家人以至整個社會都會帶來沉重的醫療負擔和經濟損失。

2. 政策應促進所有持份者參與，包括精神健康專業人員、服務使用者、照顧者及參與照

顧精神病患者的社區機構。

3. 應預留獨立撥款用於發展精神健康服務。我們的服務對象是社會上弱勢及缺乏資源的

一群。除公營服務外，他們可以負擔和享用的醫療服務非常有限。他們往往無法為自

己爭取權益，因此需要設立指定撥款為他們提供持續支援及服務。

4. 政策應統一協調醫療及社會福利服務的發展和提供，解決現有的服務錯配問題。

5. 政策應提倡提供全面的精神科護理，從及早辨識至積極復康及病後護理均全面涵蓋。

這對嚴重精神病患者尤其重要。當局應該因應香港特區獨有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特

點，在醫院服務與社區護理之間取得最佳平衡。這將涉及精神健康護理方面的重大直

接投資。

6. 政策應強調及早辨識疾病、適時介入及迅速的危機預防，同時顧及服務是否便捷。

7. 政策應優先分配資源到需求最緊迫的範疇，即嚴重精神病、高發病率的精神障礙、 

年齡相關的精神障礙及社區精神健康教育。

8. 政策應廣泛推行促進消除精神病負面標籤的大型活動，提供可持續的公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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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政策應以嚴謹的臨床實證及可靠的科學數據為基礎。當局應該進行一次全港流行病學研究， 

釐定有關精神病方面的重要統計數字，以便政府了解精神健康服務的需求範疇及程度。 

此外，政府亦應協助進行精神疾病研究。在服務規劃及提供方面，必須進行實證為本的臨

床研究，以評估介入服務及計劃的成效。

10. 政策應提供精神健康專業人員的培訓及人力規劃藍圖。 

策略及優次

醫學院明白醫療預算有限。我們認為未來發展應以需求為導向，根據港人精神健康服務需求而

清晰界定優次分配資源。為此，我們已找出若干的壓力範疇，並建議實施分層策略。

醫學院認為應研究及制定三層的發展策略，而每一層的發展對改善香港精神健康服務都十分重

要。另一方面，由於資源有限，以及不同精神病的發病率和對社區的潛在風險各異，因此應該

根據有關影響的嚴重程度排定優次。我們認為下列優先排序實際和有效，而且切合需要： 

   

1. 加強對不同年齡嚴重精神病患的服務（第1層）

2. 處理高發病率精神障礙的策略（第2層）

3. 社區精神健康教育（第3層）

加強對不同年齡嚴重精神病患的服務

不同年齡組別的人士對於精神健康護理服務的需求有很大差異。就兒童及青少年而言，精神健

康問題多涉及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成年人方面，發病率較高的主要為精神分裂症及嚴重情緒

障礙等嚴重精神問題。隨著香港人壽命延長，出現神經精神症狀的癡呆症亦為精神科服務帶來

重大負擔。

為確保充分考慮到不同界別人士的需求，我們應採納以問題為導向及以病人為中心的方針。 

以下討論將集中於成年人嚴重精神病的社康護理。至於兒童及青少年以及高齡人士的精神健康

服務需求，相關策略可借鑑以下例子。如有需要，日後將另行提交報告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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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支持在限制最少的環境為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治療，並支持發展社區精神健康護

理，最終達致平衡的護理模式。為此，對於有需要的人士，我們有必要發展方便及為他

們接受的服務。醫管局根據資源分配安排提供經費的一些項目，例如「思覺失調」服務計

劃，已證實積極的及早辨識 / 介入服務是具成效的。

在社康護理的「上游」，透過接受非醫療轉介、與社區的非政府機構合作，以及提供速治

流程以便及早辨識和介入等，可令服務更為普及。「思覺失調」服務計劃推行成功，顯示

如果配合協調得宜的精神健康推廣活動和傳媒參與，及早介入服務將會更為普及，更容

易為人接受。對於嚴重精神病患者，應該在發病早期採用跨專業治療。門診服務醫生的

診症個案應該減少，以便他們有較多時間為每名病人覆診跟進，而非現時每名病人六分

鐘。此舉需要投放資源增加醫生、護士和專職醫療人手。

當局應提供精神科社康服務，為處於不同康復及治療階段的長期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護

理和支援。有關服務範疇視乎病情及對患者本身及他人的相關風險而有所不同。該等精

神科社康服務可包括密集式的積極外展服務（護理人員與病人的比例為1：10），以至定

期的監察及社康支援（護理人員與病人的比例為1：40）等。英國的精神健康服務改革重

點在於設立危機解決小組、積極外展小組和及早介入小組。自2000年起，英國已設立

343個危機解決小組、252個積極外展小組及118個及早介入小組（Appleby, 2007年）。

透過及早介入精神健康問題，因精神病而首次入院及其後因病情加劇而再入院的數字均

有所下降。對於首次發病的嚴重精神病，及早介入亦可取得較佳成效。

在社康護理的「中游」，醫學院認為病人應盡可能避免住院。然而，部分嚴重精神病患者

確實需要定期住院接受精神科治療，以穩定突然加劇的病情、防止患者對自身或他人造

成危險及發生與精神病有關的犯罪行為。此外，精神科文獻顯示，有小部分嚴重精神病

的長期患者（稱為「難以安置」Difficult-to-Place（DTP）人士）亦需要長期住院接受精神科

治療。有關當局必須就住院設施進行適切審慎的規劃。這對由於居住環境擠迫而容易造

成緊張和增加衝突的香港社區尤其重要。在妥善統籌下積極進行的精神病管理，有助縮

短住院時間。我們認為住院服務的治療環境應該符合人道、病人有尊嚴及受到尊重，以

便患者盡早重新融入社區。對大部分病人而言，重新融入社區是指回到自己家中與家人

生活。但對於部分嚴重殘障而且缺乏親友支援的病人而言，則有需要安置到受照管的社

區。有關社區設施應該有完善的規劃和充足的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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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康護理的「下游」，當局需要確保嚴重精神病患者出院後獲得充分的社區支援。相關統籌工

作應該跨越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包括非政府機構，以建立有效的社區網絡為該等出院病人提

供支援。此外，促進公眾接受精神病人重投社區的持續教育和推廣活動也同樣重要。

在綜合精神科治療過程中，完備的精神科藥物必不可缺。現有的預算限制導致無法提供完備的

精神科藥物。當局應審慎修訂藥物預算，使藥物在精神病治療中發揮最大效用。治療精神障礙

的完備精神科藥物應包括第一代及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新舊抗抑鬱藥，以及各種情緒穩定藥

及抗癡呆藥。

為嚴重精神病患者提供具成本效益而且基於實證的心理治療，是全面的精神科服務不可或缺的

一環。最近有數據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以心理治療配合藥物，能有效減輕和治癒精神

分裂症、兩極情緒障礙等嚴重精神病。此外，也有確實證據支持單獨或配合藥物的心理治療，

可醫治高發病率的精神障礙（例如焦慮及抑鬱症）。因此，當局應培訓更多精神健康專才，並在

基層及中層醫療發展心理治療專科，為嚴重精神病及若干高發病率的精神障礙病患提供心理治

療服務。

最後，我們認為有需要全面檢討精神健康的立法事宜，以便治理社區內的嚴重精神病患者。 

澳洲政府其中一項策略，就是頒布社區治療令，從而有效監督社區內原應約束留院的嚴重精神

病患者，並向其實施強制治療。香港是否接受此項策略，最終取決於社會共識，並在尊重個人

自由自主與保護公眾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外國的經驗顯示，提供全面的社區精神健康護理需要大量直接投資。英國於1999年展開為

期10年的精神健康服務改革計劃，投資合共180億英鎊，增加了55% 精神科顧問醫生、

69% 臨床心理學家、24% 精神科護士，並設立全國性的積極外展、危機解決和及早介入小組

（Appleby，2007年）。這些資源更是在較我們多兩、三倍的基線預算以外。澳洲方面也實施了

類似計劃加強社康服務，當地的精神健康預算亦增加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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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高發病率精神障礙的策略

抑鬱、焦慮及適應障礙等高發病率的精神障礙十分常見，任何時間人口中平均約有13%

至15% 人士患有此等病症。這些疾病屬於複雜的腦部障礙，病症很大程度取決於腦部應

付不同環境影響的功能狀況。在香港這類壓力大的社會，發病率可能較高。抑鬱、焦慮

等高發病率精神障礙已知是疾病負擔及生產力減損的主因，如不治療，往往會演變成嚴

重後果，如蓄意自殘、濫用藥物及自殺等。

這類精神障礙很大機會能夠治癒，但由於公眾意識不足、社會存在偏見，加上服務不

夠普及，以致求助數目偏低。大部分患有抑鬱及焦慮等病症的人士會於基健層面尋求

幫助，但研究發現，普通科醫生僅能察悉50% 的精神病患者（Mulsant & Ganguli，

1999年）。此外，研究亦顯示，超過50% 的高齡自殺人士在自殺前一個月曾經接觸過其

醫生（當時未必有情緒異常或自殺念頭）（Harwood et al，2000年）。這些證據清楚反映

專科與基健服務緊密協作的必要。基於這些精神病的高發病率，以及有關患者的求助行

為，專科醫生不可能照顧到所有病人。就此，醫學院建議設立分層模式，各層的醫護服

務進行緊密協作，病人可在各層之間靈活流動，以便能最有效切合不同程度患者的需要。 

（參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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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基層，因適應困難、生活壓力及感情問題而患有抑鬱的人士，可以接受經訓練的基層醫護

專業人員所提供的服務。這個層面的工作人員應有不同訓練和背景，例如社會工作或曾接受有

關的特別培訓。

患有相對簡單的非重性精神病患者，應由接受過心理治療培訓的家庭醫生及基層醫療醫生 

治理。基層醫療體系與專科醫生的共同護理、緊密協作、相互支援和靈活病人流動都是「專科

基層協作」成功的關鍵。當局亦應為基層醫療醫生提供定期的持續會診、督導及培訓的機會，

以確保服務水平及在需要時及時轉介病人。

患有複雜精神病而需要跨專業團隊提供專科治療及協助的病人，應由中層精神病專科醫生治

理。此外，當局應該設立機制，讓病情轉穩的病人逐步轉介回基層醫療。對於極複雜及棘手的

個案，應有一些第三層專科醫生可提供診治及作出轉介。

除發展此分層醫護模式外，當局亦需配合精神健康服務進行有關的公共教育和推廣，促進消除

負面標籤，改善精神病患抗拒求助的情況。要對有關人士實施適當管理，也需投入大量資源。

圖1：	處理高發病率精神病的分層模式

精神病專科醫生

針對高風險病人的	
精神病專科醫生

基層醫療醫生

普通基層醫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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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精神健康教育

全面的精神健康服務改革不能缺少社區精神健康教育計劃。如前所述，精神病往往是生

理狀況與環境因素在複雜的相互作用下產生的病症。在全民層面，精神健康教育及推廣

計劃旨在提倡正面態度和適應行為，以減輕環境不利因素的影響，例如在工作地點和學

校推廣精神健康及如何應付日常壓力。這些策略有助及早辨識 （雖或未可預防） 精神病患。 

精神健康教育的主要對象可以是弱勢社群及高危人士。當局亦可推行特定的精神病宣傳

教育計劃，如早期精神病、產後抑鬱及預防自殺等，並採取其他策略，為高危人士提供

有效服務。

精神健康教育活動必須協調得宜並且持續進行，有傳媒和社區共同參與，例如地區性

教育計劃和義工活動等。這些活動應能達到提升公眾意識及消除負面標籤的雙重目的。 

當社會大眾對精神病有正確認識，錯誤觀念就會隨之而減少。由於此類活動規模大、 

協調廣，因此最適宜由政府統領。

有需要掌握流行病學數據

在進行服務及人力規劃時，必須掌握準確的流行病學數據。目前香港並無可靠的流行

病學數據。香港唯一的一次精神病社區調查是在1984至86年進行的沙田調查。由於該

次調查所能提供的新資料有限，當局在進行服務規劃時一直需倚賴外國的發病率數據， 

作為推算及估計的基礎。因此，政府有迫切需要重新進行精神科流行病學調查，以便掌

握精神健康問題的嚴重性及服務不足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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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及培訓

訓練有素的人手是任何醫療服務的成功關鍵。資金撥款須配合相應的長遠人力計劃。就此，醫學

院於2005年向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提交人力計劃，列出截至2020年的估計需求。按照國際基準

並按本地因素及我們的培訓能力調整，醫學院建議精神科醫生與人口的比例應為1：16,000-

19,000，即約在2020年或之前應有460名精神科醫生（香港精神科醫學院，2005年）。

由於政府應會承擔精神病患者的主要醫療責任，計及至2020年的預計流失率，公營服務應獲

增撥資源，以延聘及留用至少為目前數目兩倍的精神科醫生。

其他精神健康專才的培訓計劃，特別是精神科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是同樣重要的。目前香港

並無精神科護士學士課程，令有關專業的發展受到很大影響。事實上，精神健康護理的改進有

賴不同專業人士的協同努力。培訓機會及人力規劃對精神科醫生及其他相關專業都十分重要， 

當局宜向各相關專業團體徵取意見。如前所述，當局應更進一步探討如何加強公私營協作， 

以便在基健層面提供普通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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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精神健康服務計劃擬稿諮詢

醫管局在2010年5月11日的醫管局研討大會發表《2010-2015年成年人精神健康服務

計劃》擬稿， 諮詢期由為2010年5月14日至7月31日。我們在諮詢期內向主要持份者

徵集意見，首先是醫管局的行政人員、服務主管及職員同事，然後是外界人士及夥伴 

機構。我們向職員、專業團體及學術機構、相關決策局、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派發了

超過450份諮詢文件，最後收到四十份來自團體及個人的建議書。此外，在2010年5月

至8月期間，我們曾與社會福利署、非政府機構、病人及照顧者會面交流，聽取他們的 

意見，亦於8月至9月與香港執業精神科醫生協會及私家醫生進行討論，了解他們對諮詢

文件的意見。

工作小組於2010年10月4日的會議上收閱及審議所有就計劃擬稿提交的建議和意見。 

對於所有曾參與制訂服務計劃及就諮詢文件提交意見的同事和團體，我們再三致謝。 

在制訂服務計劃的最後定本時，我們仔細研究了所有意見，並盡量收納在服務計劃書內， 

所有意見均予保密處理。

醫管局就諮詢文件收到的四十份建議書來自以下個人及團體：

局內職員

職員類別 收到建議書數目

急症室顧問醫生 1

總辦事處總行政經理 1

臨床心理學統籌委員會 1

物理治療統籌委員會 / 物理治療師 2

精神科顧問醫生 1

精神科部門運作經理 1

家庭醫學醫生 2

醫院行政總監 1

職業治療師 1

總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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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持份者

政府部門 / 專業團體 / 病人團體 收到建議書數目

政府部門

衞生署 1

社會福利署 1

專業團體

香港社會醫學學院 1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1

香港心理學會 1

職業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1

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 /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2

香港護理學院 1

香港執業精神科醫生協會 1

大學相關學系 5

病人團體

提供精神健康服務的非政府機構 12

病人團體 / 照顧者團體 2

總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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